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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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11 月1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增列第四條、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第四款 

99.12.29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第三款 

100.5.18.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六、八、九、十條 

101.12.12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十條 

102 年12 月1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 

103年5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 

104年11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一至第十點 

107年12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點 

111年11月30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修正第二點 

112年5月31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第六、九點 

114年12月10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點第一項 

一、為促使各教學單位設立周全的課程規劃機制，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暨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採三級制。除校課程委員會外，各系所應成立「系(所)課程

委員會」、學院應成立「院課程委員會」，各級「課程委員會」設置

要點，由各系(所)、學院自行訂定之。 

系(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院課程委

員會設置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教學中心之課程委員會依院級程序辦理；各學位學程之課程委員會依

系(所)級程序辦理。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名，包括當然委員、推選委員及學生代表及校外

人士代表： 

(一)當然委員為教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進修學院院長、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國際處語文中心主任、學

務處學生安全組長、體育室主任。 

(二)推選委員每學年由各學院推選教師代表一人，連選得連任。 

(三)學生代表每學年由學生自治會會長、學生議會會長及研究生聯合

自治會會長擔任之。 



(四)校外人士代表含業界代表及畢業生代表各二人，代表人選由相關

單位推薦之。 

教務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課務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主任委員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四、推選委員、學生代表及校外人士代表之任期均為一年，自當選後至下

任代表產生止，得連選連任。 

五、各級課程委員會之組成委員中，應包含學生代表及校外代表。代表人

數由各級委員會自行決定。 

六、各級委員會之職掌： 

校課程委員會之職掌： 

(一)校訂共同必修科目之研議審訂。 

(二)審議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案。 

(三)審議跨院與跨校相關課程案。 

(四)審議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宜。 

院課程委員會之職掌： 

(一)審議各系(所)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案。 

(二)審議跨系(所)課程案。 

(三)審議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宜。 

系(所)課程委員會之職掌： 

(一)審議規劃系(所)課程案。 

(二)審議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宜。 

七、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八、經系(所)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事項，如影響教師開課或學生修課

權益時，需送系(所)務會議備查。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